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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执法办案
提升创新内涵

今年
1

月
5

日，我省检察系统首个互联
网检务接待中心———绍兴检察网在线接待
平台正式向社会开通。 这是我省检察机关为
了更好地倾听群众呼声、及时了解民怨与诉
求、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而推行的又一举措。

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与化解社会矛盾、建
设和谐社会，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而及
时了解民怨与诉求是前提。 在社会管理创新
工作实践中，我省检察机关坚持把执法办案
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工作和基本途径，

引导全省检察机关重点建立健全涉检诉求
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等科学的执法办
案工作机制，努力从检察工作的基础上提升
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

早在
2004

年，为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
盾，促进社会和谐，省检察院主动会同公安、

法院，在全国率先开展轻伤害刑事案件和解
处理的实践，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

东阳市检察院为了确保刑事和解的社
会效果， 在严格规范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工
作程序的基础上，还邀请人民监督员对刑事
和解案件进行监督，注重对实施刑事和解案
件的跟踪回访，最大程度修复当事人之间曾
受损害的社会关系，提高执法公信力。 在近
三年时间里， 该院共办理刑事和解案件

137

件
156

人，没有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出现反悔
等情况。

2008

年，省检察院又在民事行政检察部
门全面推行“ 调处”工作，着力解决涉检信访

“ 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问题。 其中，象山县
检察院参与调处的一起涉及

40

余人的集体
上访案件，得到了中央政法委、最高检及省
委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

“ 这多亏了象山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我
们才终于拿到了钱，真的很开心，再也不会
去上访了，我们对此万分感激。 ”案件成功
调处后， 当事人之一的钱某说出了大伙的
心声。

据统计，

2007

年以来， 我省检察机关共
组织调处化解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

1980

余
件，社会效果良好。 目前，具有浙江特色的

“ 检调对接、以抗促调”民行申诉调处新格局
已基本形成。

随着外来人员的不断涌入，如何保障他
们的合法权益、改善他们的法治环境，是近

年来我省各级检察机关重点探索与关注的
问题之一。

2007

年，瑞安市检察院开始在适
用不捕不诉条件上实行外来人员与本地籍
人员“ 同城待遇”的实践，至去年，不批捕的
涉罪外来人员数首次超过了本地籍涉罪人
员。

在海岛舟山，该市两级检察院为了提高
实施“ 同城待遇”后的社会效果，重点推行了
涉罪外来人员帮教基地建设和非羁押风险
评估两项工作。

“ 我们从
2009

年
4

月以来，对
160

多名
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社会调查风险评估，从目
前来看，情况比较好，所有作不捕不诉的犯
罪嫌疑人都没有出现重新犯罪、危害社会的
情况。 ”舟山市检察院检察长周招社对此感
到十分欣慰。

今年，省检察院已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不
捕不诉的风险评估工作，确保办案工作在检
察环节不会滋生新的社会矛盾。

强化社会责任
解决突出问题

6

月
8

日一大早， 社区矫正人员小徐如
往常一样来到余姚梨洲街道的司法所准时
向工作人员报到。“ 这不，手机必须得

24

小
时开机，收到短信提醒后不敢有丝毫耽搁。 ”

由余姚市检察院主创的“ 网络联动、指
纹识别、 手机定位” 社区矫正监督管理方
式， 如今已经成为我省检察机关推广的监
外人员管理新模式， 被省检察院评为年度
机制创新优秀成果， 并会同省司法厅在全
省整体推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省的社会管理
对象日益复杂。 至去年底，全省累计接收社
区服刑人员

9

万余人，处于安置帮教期的刑
释解教人员近

12

万人。 这一人群既是社会
管理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 余姚市检
察院的创举，实现了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动态
监督，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全省检察机关
以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为理念，以主动对接党
委统一领导建设的社会管理大平台为切入
点， 除了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外，

还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服务工作。

企业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又是社会
管理的重要服务对象。 走在改革开放前头的
浙江民营企业数量众多， 面临的困难也不
少。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省检察院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专门出台了《 关于当
前检察机关帮助企业解困、服务经济平稳较
快增长的十五条意见》 ， 组织开展“ 服务企
业”专项工作。 三级院检察长立即带队到企
业调查了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困难以及对
检察工作的需求，通过“ 检企联系卡”、班子

成员挂钩联系、党建共建等形式建立经常性
联系机制，在着力保障和促进企业生存与发
展的同时，促使企业发挥好社会管理主体的
作用。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检察工作
的触角必须向下延伸， 以及时掌握民情、了
解民怨、回应诉求。 在最高检作出关于推进
基层检察室建设的决策后，我省各级检察机
关快速反应，争取各方支持，省委将基层检
察室建设列入“ 法治浙江”建设重要内容。

实践中，湖州市检察院提出了“ 全覆盖
设置、一次性报批、按条件到位”的基层检察
室建设规范化要求，去年底，全市五县区批
准设立检察室

25

个。 诸暨市检察院在基层
检察室建设中，建立了与村委会对接、与乡
镇综治中心对接、与镇办队所对接、与法院、

公安派出庭所对接的“ 四项职能对接”工作
机制，使检察工作的一些“ 浅水区”和“ 空白
区”得到了消除，成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

理创新的一线平台。

省检察院为促进该项工作的快速发
展， 在去年下半年专门召开了“ 基层检察
室”建设现场会。 目前，全省已建立基层检
察室

98

个。

延伸检察职能
促进依法行政

依法管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

也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强化和延伸
法律监督职能，有效促进司法及行政执法机
关依法履职，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的应有之义。

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从
2002

年起率先
推行的“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也是我省检察
机关的一大创举。 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行
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被推广至全国，如今已
经实现了华东六省一市的互联互通，查询范
围也由原来的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和
政府采购五大领域扩大到所有行业和领域。

省检察院积极推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为建
设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等业务活动和工作
管理的必经程序，推动了对重大工程项目决
策、执行、变更等环节的监督指导机制。

2008

年，省检察院经过多方努力，推动
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检察、监察、审计监督
指导，职能部门发挥预防主体作用的预防职
务犯罪工作的大格局，由省检察院履行领导
小组办公室职责。

实践中，省检察院充分利用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平台，全面实行重大建设项目的全过
程预防，以及将建设项目管理部门纳入预防
工作主体，共同开展预防工作。 这些做法，在
浙江的“ 五大百亿”、“ 三个千亿”等重大建设

项目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又着力推进检
察工作与行政执法、 刑事司法工作相衔
接，推动依法行政与法律的正确实施。 早
在

2006

年， 省检察院就与
18

家行政执法
机关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与案件报备、线
索移送等工作机制。

永康市检察院则在该市首建“ 行政执
法信息资料库”，

21

个行政执法部门及时
将各自执法信息通过网络输入信息库，接
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
予以充分肯定，并专题向中央领导进行了
汇报，建议在全国全面推广这一做法。

义乌市检察院于
2008

年专门向市
委、市政府提出了加强监督、改进工作的
建议，继而推动该市建立了与检察机关有
机衔接的行政执法统一投诉

96150

网络平
台，对执法违法，行政不作为、滥作为等进
行全方位监督。

“ 在这个平台建设过程中，义乌市检察
院积极参与，提出了很多建议，同时也担负
了平台上同步监督的任务，对政府部门执法
力度的加强、执法效能的提高都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 群众对行政投诉处理结果的满意度
也明显提高。 ”义乌市委常委、副市长宋英豪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予了高度评价。

针对行政执法部门疏于行使职责而导
致国有资产或公共利益遭受损害的问题，我
省检察机关更是积极作为。

2003

年，省检察
院在丽水等地开展民事督促起诉试点工作，

2007

年在全省推行统一的工作规范。 去年，

省检察院又分别联合省环保厅、 省国资委，

就加强环境保护和国有土地管理出台文件，

通过立案调查、支持和督促起诉等，督促社
会管理重点领域的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职。

随着《 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的决定》的出台，今年，省人大常委会与省检
察院联合召开全省贯彻《 决定》工作交流会，

并且将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加强行政执法监
督的规范性文件，促进社会管理主体依法规
范履职。

魅力浙江 活力检察
我省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纪实

在我省经济快速发展、
外来人口众多、刑事犯罪案
件多发的情况下，如何加强
经济社会的科学管理，是摆
在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
关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省检察机关坚决贯彻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委关于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
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
三项重点工作的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拓宽法
律监督视野，以“服务大局、
建设社会和谐、保障民生权
益”为立足点，大力推进检察
环节的社会管理创新，取得
了明显的工作成效，为我省
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7月18日，在第十三次
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省检
察院检察长陈云龙介绍了浙
江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
新的经验做法，受到了大家
的一致好评。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是
一个新形势下的新课题，也是一项意义深
远的工作。浙江检察机关将以更高的要
求，全面落实最高检的决策部署，在不断
探索中寻求新的突破，力争社会管理创新
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

■通讯员吕国成史隽


